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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9C_9F_E8_B5_84_E6_c51_451494.htm 针对土地执法百日行

动中清理出来的土地违规违法案件，国土资源部下发最后通

牒。上周末，国土资源部召开视频会议，向社会发布《全国

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查处纠正工作的若干处理意见》，并要求

各地清查出的土地违规违法案件，应在2007年12月25日前处

理完毕。 国土资源部表示，对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清理出来

的“以租代征、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简称“以租代

征”)、“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业用地规模”(简称

“违规新设与扩区”)和“未批先用”三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提出处理意见。 《意见》提出，对自查中发现的以出租、

承租或承包等方式违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设工业厂房、商

业或旅游设施等，违规新设或擅自扩大开发区规模涉及的违

法用地，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责令停工；对圈而未用的，

要复耕或恢复原用途，交还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严禁

撂荒闲置。 其中，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项目，

其建(构)筑物要依法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并向社会公告，不得补办用地审批手续；对虽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但属于禁止用地目录和限制用地目录中不符合

供地条件的建设项目用地，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没收地上

建(构)筑物，不得补办用地审批手续。擅自扩大或新设开发

区的，一律按有关规定予以撤销或核减，一律不得以开发区

的名义供地。 《意见》要求，对“未批先用”行为，各地要

核实项目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预审和立项



、符合供地政策、属于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等情况，查明违

法用地原因和责任主体，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区别情

况，给予责令停工、拆除或没收建(构)筑物、罚款，以及查

处到位后按规定补办用地审批手续等处理。 《意见》指出，

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全面负责重点整改地区和重大典型案件

的整改和查处工作。百日行动确定的重点整改地区，由省级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组织整改，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进

行督察。百日行动确定的重大典型案件，由相关省级国土资

源部门组织调查。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要加强督察。

重点整改地区整改不力的，由国家土地总督察依照有关规定

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被责令限期整改地区的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对重大典型案件查处不到位

的，有关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要通报有关省级人民政

府。仍不能落实的，国家土地总督察将向监察部通报有关情

况。 《意见》要求，补办用地审批手续必须严格按照现行的

土地审批有关规定履行报批程序，组织报批材料。必须保质

保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足额落实征地补偿费用，认真落实

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对补办手续的用地管理到位。补办用地

审批手续，必须占用用地计划指标。同时要按照从新从高的

原则，一律按照补办时征地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和地价等新的标准，计算和缴纳有关土地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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